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河南考区报名
审核细则(2014年版）
（中医类别讨论稿）
一、学历要求
（一）高等教育学历:2002年10月31日以后入学的成教、函授、远程教育等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学历作为报名依据的不能报考。
2005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自考学历可以报名，之后取得的学历不作为报名依据。
2009年1月1日以后入学取得中西医结合专业专科层次学历和初中起点5年制中西医结合专科层次学历不作为报名依据。2009年之前入学的3+2学制的，必须提交中专学历或中专学历证明。
（二）中等教育学历: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成人中专、06年12月31日以后入学的普通中专和职业中专不能报考（不含乡村医生中专学历及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面向基层的招生计划）。
（三）《执业医师法》颁布前的中专、大专只能报考助理执业医师，不能直接报考执业医师。
（四）基础类专业（医史文献、临床基础等以科研教学为培养方向的）、药学、管理、中医美容技术、营养学、保健等非中医临床专业不能报考。
（五）农村中医基层无学历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教育证书（全脱一年制、半脱两年制中专），原则上在农村地区乡以下医疗机构报名。能证明工作调动关系的，可从其它医疗机构报名。
在乡镇以下（含乡镇）医疗机构执业的中医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在符合学历要求和执业年限的前提下，可以在执业的医疗机构报名。
持中医乡村医生中专学历获得中医（中西医结合）助理医师资格的，在符合执业年限的前提下，在2013年度允许报考与助理医师资格专业一致的执业医师。
（六）报考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乡镇执业助理医师的，毕业证书专业必须为中医专业，其它专业不得报考。
（七）在外省取得医学类中医专业（含中西医结合）中专学历的考生原则上应在学历取得省报名考试。确因需要，在我省试用并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需要同时提交学历所在省教育部门提供的学历认证报告。
外省户籍，在我省取得医学类中医专业（含中西医结合）中专学历，允许在我省参加报名考试。
（八）持《专业证书》或《学业证书》不得参加报名。
（九）使用港澳台学历和国外学历报考的，需同时提交教育部认证报告书，否则一律不得报考。
（十）外籍留学生参加中国医师资格考试的，必须符合《关于取得中国医学专业学历的外籍人员申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下列情况不允许报名：
1、不能提供省中医管理局规定时限批准的《外籍人员参加中国医师资格考试实习申请审核表》的；

2、不在批准实习所在高等院校附属医院、及实习医院所在省辖市考点报考的；

3、学历不符合要求的（必须为本科以上学历，专业必须为中医专业（含中西医结合））;

4、实习期满，未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未重新按照要求再实习的。
（十一）取得助理医师资格后使用第二学历报考执业医师的，需满足以下条件：
1.学历应满足第一学历条件。取得第一学历和第二学历之间不存在学制矛盾，第二学历专业必须与执业助理医师类别和专业一致。
2.本科以上毕业应满一年；专科毕业应满两年；中专毕业应满五年。
（十二）大专以上（含大专）毕业证书的专业必须能够明确为中医类别或中西医结合类别临床类，无法明确的，由考生毕业学校提供教育部专业设置的备案批复。无法提供的、或设置专业与批复不一致的，不予报考。
高校医学类专业设置必须符合卫生部、教育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2002]10号）。
（十三）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报名规定
1、2007年之后，通过全省组织的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考试获得《中医师承证书》、《中医确有专长证书》，取得上述证书当年可参加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专业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参加2008年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获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可持《执业助理医师证书》参加与其助理医师资格专业一致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3、2007年卫生部52号令颁布前，获得经省中医管理局组织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并获得的《中医师承证书》、《中医确有专长证书》的人员，可以参加相应专业执业医师考试。
获得经省中医管理局组织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的，并获得的《中医师承证书》、《中医确有专长证书》的人员，可以参加相应专业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名。
4、《执业医师法》颁布前获得的经省中医管理局批准的《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证书》的，可以参加相应专业的执业医师考试报名。
5、师承人员后学历问题：通过师承和确有专长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取得成人高等教育中医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可以在取得学历的当年报名参加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相应专业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成人高等教育中医医学专业专科学历，在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并在医疗机构中工作满二年后，可报名参加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相应专业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十五）毕业证书丢失不能提供补办的毕业证书或省级教育部门出具的学历证明(中专为学历证明书)的，不得报名。
毕业证模糊、破损、缺失导致考生基本信息无法正常辨认的，不得参加报名。
二、年限要求
（一）本科以下（含本科）毕业证书均应在毕业后第二年才能用于医考报名。
符合报名要求的全日制中医（含中西医结合）类别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当年参加考试的，应在参加实践技能考试前将当年学历由考点统一提交考区复核。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取消当年考试资格。
（二）持中专毕业证取得助理医师资格后（即最晚2009年的取得执业助理资格证书），2010年12月31年之前注册5年的，可以报考执业医师。
持大专毕业证书取得助理医师资格后（最晚20112年的助理资格证书）。2013年12月31日之前注册两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考试。
三、试用医疗机构要求
（一）必须是医疗机构（含血站）。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单位不能报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除外）。如公司企业、卫生监督所、按摩院、美容院等。
报考单位《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标注的诊疗科目必须有考生报考专业一致的专业（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专业）。
（二）郑州153医院、洛阳150医院、洛阳534医院、平顶山152医院、信阳154医院、开封155医院、驻马店159医院、新乡371医院、焦作91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十家聘用的地方考生可持地方颁发的助理资格证书、部队颁发的注册证书报考执业医师。
（四）在个体诊所试用的，需提交所在医疗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科目适合；
2.有一名经注册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四、其他要求
（一）中医类别考生允许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报名。
（二）研究生毕业当年参加考试，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在我省报考：
1、就读学校为我省范围内高等院校；
2、具有学生证，入学时间必须满足2014年为毕业当年；
3、学校研究生处出具的准予该生2014年毕业的证明，及其所学专业符合报名规定；
4、学校教学医院出具的实习证明。
注：基础类专业（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医史文献、中医食疗学、中西医结合基础）、非中医（含中西医结合）专业范围内的专业（如中药学）等不能报考。


（三）地方考生持部队院校毕业证书报考，需附带学历验证报告或转业证明。
（四）部队考生存在下列情况的不能报考：
1、现役军人考生从地方医疗机构报考的；
2、持乡村医生中专学历报考的；
3、现役义务兵报考。
有部队机构编制但无军籍的考生，按地方考生对待。
    （五）报考乡镇执业助理医师的考生，只允许从乡镇卫生院报名。除基本申请资料外，还应有单位出具的任职时间证明、与乡镇卫生院签订的至少五年的工作合同和考生本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五、材料要求
（一）省内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报考，户籍与执业地点不在同一省辖市的，经执业地考点同意，可在执业地考点参加执业医师考试。
（二）中医、中西医结合、师承和确有专长类别不能跨专业报考。已取得助理资格证书的与毕业证书不符合的，以助理医师资格证书专业为准继续报考执业资格，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考生姓名、照片需一致（毕业证、身份证、报名表、助理证、执业证），不一致的，必须更正后方可报名，否则不予报名。
（四）考生毕业专业、试用期从事专业、报考类别应一致。
（五）持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的考生，其注册医疗机构必须与报考医疗机构一致。
（六）试用证明的章为机构公章，不认可部门章（如医院办公室、医务处等）。
（七）考生报名表信息必须与报名材料信息一致，有不一致的应提交相关证明，否则一律不予报考，重点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毕业专业等。
                                 豫医考中医〔2014〕7号
关于2014年医师资格考试河南考区中医类别
报名资格复审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考点：
依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关于2014年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和《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06版）有关要求，河南考区将对2014年医师资格考试中医类别报名资格进行复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复审日期及日程
（一）复审日期：2014年4月14日—4月28日。
（二）复审日程：见附件1。
二、复审地点
河南华云宾馆四楼会议室，郑州市金水路8号。
三、复审提交材料
（一）考生报名材料。
（二）考生电子版照片（40K以内的成像照片，带报名编号，刻光盘，按照培训要求）。
（三）应届研究生考生名单。
（四）部队现役考生名单（郑州考点）
（五）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考生名单。
（六）考点保密及考务管理责任承诺书。
四、注意事项
请各地按照复审日程表安排，提前与考区联系并准时到场。
联系人： 郭喜钦 段瑞昌
联系电话：0371-65897959
附件：1、2014年河南考区医师资格报名资格复审日程表（中医）
      2、2014年医考报名资格审核提交材料及排列顺序（中医）
      3、报考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知情同意书
  4、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时间证明
      5、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6、（助理申请执业）执业时间及考核合格证明
2014年3月10日
附件1：
2014年河南考区医师资格报名资格复审日程表
	济源、三门峡、鹤壁
	4月14日

	郑州、漯河
	4月15日

	许昌、濮阳
	4月16日

	平顶山、洛阳
	4月17日

	安阳、新乡
	4月18日

	南阳
	4月21日

	焦作、信阳
	4月22日

	周口、驻马店
	4月23日

	商丘、开封
	4月24日

	问题材料复核
	4月25、28日


请各考点根据时间安排提前做好准备，审核时间的前一天电话确认。
复审地点：华云宾馆四楼401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附件2：
2014年医考报名资格审核中医类别提交材料及排列顺序
一、报考助理执业医师：
（一）报名表
（二）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或确《中医有专长证书》，限郑州、南阳）、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试用期合格证明
（四）身份证复印件（盖考点章，注明已审核，下同）
二、助理执业医师报考执业医师
（一）报名表
（二）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执业证书原件、复印件
（四）助理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五）《考核合格证明》
（五）身份证复印件
三、直接报考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一）报名表
（二）毕业证书、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以研究生学历报名的，同时提交研究生学位证书（含博士学位）原件和复印件
（三）试用期合格证明
（四）身份证复印件
四、应届研究生报考执业医师
（一）报名表
（二）第一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学生证原件、复印件
（四）学校研究生处出具的准予该生2014年毕业的证明，及其所学专业
（五）学校教学医院出具的实习证明
（六）身份证复印件
五、个体诊所从业人员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
（一）报名表
（二）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助理执业证书原件、复印件
（四）助理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
（五）身份证复印件
（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非中医类别诊所必须有中医或中西医结合诊疗科目）
六、报考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
（一）报名表
（二）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三）任职时间证明
（四）考生与报名所在乡镇卫生院签订的考试合格后执业至少满5年的合同
（五）考生本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六）身份证复印件
七、部队考生报考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考试（含助理、助考师）
在第一、二、三项的基础上提交：
（一）军官证复印件
（二）团级以上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
八、注意事项
（一）所有材料向左上角对齐装订。请勿将信息页（证书姓名、照片等页）装订在一起。各考点报名材料按照类别报名号排列，不得装档案袋。
（二）2014年起报名表上将自带由报名编号生成的条形码，考点不必另行打印，同时考区审核现场将使用条形码扫描仪进行扫描确认，请考点保持条形码区域清晰洁净。
（三）试用机构是一级以下（含一级）医疗机构的考生，需提交试用机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并放在个人材料最后一张位置。试用机构是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的，不需提交。
（四）所有材料凡未注明复印件者，均要求原件。
（五）2014年中医类别医师资格复核为一次性工作，凡因专业报错、类别表错、级别报错、关键信息不一致（姓名、专业、身份证号）、注册年限不足、资料不全等原因退回，一概不予重新提交复核。
凡因毕业证问题（假毕业证、无效毕业证）退回的资料，考生存有疑问的，可告知考生在4月25、28日至华云宾馆持相关资料及证明材料申诉复核。
附件3：
报考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知情同意书
依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扩大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的通知》（卫医政发〔2011〕16号）有关要求：
（一）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只解决执业资格问题。
（二）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不评定职称，参照医士享受待遇。
（三）国家不设置乡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四）通过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的人员可以继续参加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五）通过考试后并在报名所在乡镇卫生院执业满5年后，可以变更到本县境内其他乡镇卫生院执业。
以上内容已全部知晓，并认真执行。
报考人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河南）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时间证明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所学系、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医学学历时间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邮编
	

	申请报考类别
	乡镇执业助理医师□

	所在卫生院名称、地址、邮编及登记号
	

	任职时间
	年    月    日—— 至今

	岗位类别
	中医□   中西医结合□
师承和确有专长□
	试用期岗位专业
	

	工作期间
基本情况
	

	任职单位
意见
	乡（镇）卫生院法人          机构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乡（镇）卫生院办公室电话：


注：1、本表由报名所在卫生院填写，卫生院对本表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2、卫生院办公室电话用于核查本表内容真实性，必须填写
附件5：
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民 族
	
	所学系、
专业
	
	医 学
学 历
	

	取得医学
学历时间
	
	身份证
号  码
	

	家庭地址及
邮政编码
	

	申请级别
	
	申请类别
	

	试用机构名称、地址、邮编及登记号
	

	试用时间
（年、月、日）
	

	试用期
岗位类别
	
	试用期
岗位专业
	

	试用期间
工作的基本情况
	

	试用期
满一年的
考核情况
	试用机构法人                                  试用机构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6
（助理申请执业）执业时间及考核合格证明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所学系、专业
	
	医学学历
	

	取得医学学历时间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邮编
	

	申请级别
	执业医师
	申请类别
	中医□ 中西医结合□

	试用机构名称、地址、邮编及登记号
	

	《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取得时间及编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编号：

	执业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执业类别
	中医□中西医结合□
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
	执业科目
	

	执业期间工作的
基本情况
	

	执业机构的
考核情况
	执业机构法人                   执业机构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执业机构院办公室电话：


注：1、本表由助理医师执业所在机构填写，执业机构对本表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2、申请考试类别和执业类别必须相一致
3、公章签字均由法人资格的单位出具，不能盖单位内设机构的章
4、执业机构院办公室电话用于核查本表内容真实性，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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